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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函
地址：33049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1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雅筑
電話：03-3194510#5010
電子信箱：10067352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
發文字號：桃體全字第11200136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1E_1120013624_ATTACH1.doc、

376735101E_1120013624_ATTACH2.pdf)

主旨：「113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」(非田徑、游泳、保齡

球、射箭項目)本市優秀選手推薦ㄧ案，請各單位(學校)

協助公告周知，並請於112年11月21日(星期二)前完成推

薦程序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113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」為2年1度舉辦之全國性

賽會，為遴選本市非田徑、游泳、保齡球及射箭項目之優

秀選手代表本市參賽，請各單位依限免備文逕送(寄)選手

推薦表，並併同最近一年(含當年)之相關客觀有力參賽成

績證明影本至本局彙整，無故逾期將視同棄權。

二、承上，最近一年(含當年)泛指「111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

動會」(含)之後參加之各種賽事，本案推薦參賽標準順位

如下：

(一)最近一年(含當年)參加國際性比賽成績。最近一年(含當

年)參加全國性錦標賽成績。

(二)最近一年(含當年)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錦標賽成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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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。

(三)最近一年(含當年)參加中華民國殘障運動總會或全國各

單項協會舉辦之正式錦標賽成績。

(四)最近一年(含當年)參加各縣市舉辦(不同縣市參賽隊伍達

3隊以上)之正式錦標賽成績。

(五)最近一年(含當年)參加桃園市市長盃及桃園市各單項委

員會舉辦之正式錦標賽前三名成績（擇優)。

(六)其他可供審查參考之競賽優秀表現(須提出足以明確證明

具優秀表現及實力之相關佐證資料)。

三、為配合113年全國賽會分級中心之選手規範，凡欲報名參賽

選手均必須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一)務必於112年11月30日前至分級中心網站（https://www.

taiwanpscc.org/）完成個人資料線上註冊(因本局無權

限查閱資料，故請完成註冊後務必電洽分級中心確認是

否註冊成功，如未註冊成功將不具報名資格)。

(二)報名肢障及視障競賽種類之選手，須完成分級或列名分

級中心最新公告之分級清單內。

(三)聽障鑑定於採計期間內(112年6月1日至11月30日止)。

四、請各單位(學校)詳閱賽會競賽規程之戶籍、年齡、體位分

級等選手參賽資格規定，以及報名作業所需資料，並請及

早妥處相關事宜，以俾順利報名參賽。

五、本案相關資料請逕至本局網站（http://www.dst.tycg.

gov.tw）－最新消息區查閱。

正本：本府各局處、本市轄內各級學校、桃園市各身心障礙團體、桃園市各身心障礙福
利機構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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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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